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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5/2021_2022__E7_8E_AF_

E5_A2_83_E7_BB_9F_E8_c80_315932.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令(第37号) 《环境统计管理办法》已于2006年10月18日经国家

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第六次局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。 1995年6月15日国家环境保护局发

布的《环境统计管理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国家环境保护总

局局长 周生贤二○○六年十一月四日环境统计管理办法第一

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环境统计管理，保障环境统计资料的准

确性和及时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统计法》）及其实施细

则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环境统计的任务是对环

境状况和环境保护工作情况进行统计调查、统计分析，提供

统计信息和咨询，实行统计监督。 环境统计的内容包括环境

质量、环境污染及其防治、生态保护、核与辐射安全、环境

管理及其他有关环境保护事项。 环境统计的类型有：普查和

专项调查；定期调查和不定期调查。定期调查包括统计年报

、半年报、季报和月报等。 第三条 环境统计工作实行统一管

理、分级负责。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务院统计

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，对全国环境统计工作实行统一

管理，制定环境统计的规章制度、标准规范、工作计划，组

织开展环境统计科学研究，部署指导全国环境统计工作，汇

总、管理和发布全国环境统计资料。 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在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统计行政

主管部门的指导下，负责本辖区的环境统计工作。 第四条 各



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环境统计能力建设，将环

境统计信息建设列入发展计划，建立健全环境统计信息系统

，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本部门及其管辖系统的统计

机构，提高环境统计信息处理能力，满足辖区内环境统计信

息需求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